
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深交所中小板管理部《关注函》 

涉及相关事项的意见 

 

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0月 10日

收到深交所中小板管理部出具的《关于对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

函》（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350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。根据《关

注函》的要求，公司监事会对《关注函》中的第三事项进行了详细的审阅和逐

项审核，现发表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注函》第三事项 

请你公司说明相关仓单项下钢材缺失的主要原因、被处置的具体时间，公

司是否已按照《仓单质押监管协议》的要求尽到监管义务，并请自查是否还存

在其他类似情况；请说明出现上述情况是否属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，请你公司

监事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；请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

见。 

二、监事发表意见 

经核实，公司相关仓单项下钢材缺失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公司接收监管钢材

时，计数方式不当导致；上述事项发生时，公司在签订仓单质押监管协议时，

履行了盘点流程，且在质押监管业务的实际开展过程中，履行了监管职责，未

发生货物丢失的情况。截止目前未发现公司开展仓单质押监管业务。由于该事

项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公司接收监管钢材时计数方式不当导致，且该事项发

生后未发生其他类似事项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上述事项不属于内部控制重大缺

陷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监事：赵素菲、黄绍英、文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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